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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元康宇（天津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 

一、情况概述 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天元康宇（天津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

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未分配利润总额-16,096,363.95 元，实收股本

29,000,000.00 元，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。依据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， 

应召开股东会进行审议。2026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

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

分之一的议案》，并提交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 

 二、亏损原因 

1、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因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难以开展外埠市场业

务，执行中的项目进度受到疫情影响，导致业务收入呈大幅下降，三年亏损严重。

2023 年公司未能转亏，小幅亏损。 

2、2024 年公司业务收入增长，但因业务成本、信用减值损失等大幅增长，

公司仅实现小幅利润，对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作用不显著。 

3、2025 年公司营业利润虽然大幅增长但因所得税费用影响，净利润未能弥

补以前年度亏损。 

 以上因素导致公司未补亏损额超过实收股本的三分之一。 

三、拟采取的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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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加大开拓市场业务力度，努力保障项目进度，力争持续增长业务收入。 

2、合理调配资源，细化公司管理，争取业务成本、管理费用等零增长、慢

增长。 

3、努力开拓新的行业领域，发现新的业务项目增长点，取得收益。 

四、备案文件 

    《天元康宇（天津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  

    《天元康宇（天津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天元康宇（天津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4 月 23 日 

 


